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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活動簡介 

一、 活動名稱：臺灣高等檢察署(下稱臺高檢)暨智慧財產檢察分署合辦

「108年度所屬機關檔案管理研習課程及觀摩活動」 

二、 活動日期：108年 9月 25日(星期三) 

三、 活動地點： 

上午：司法院大禮堂(講課) 

下午：新北市蘆洲區公所(參訪) 

四、 講解課程：「檔案入庫保管與設施建置」及「金檔獲獎簡報」 

貳、 學習重點整理《整理自本活動「檔案入庫保管與設施建置」講義》 

  檔案管理之宗旨在於促進檔案開放與應用，發揮檔案之功能；本次

課程就其中「檔案入庫保管」及「庫房設施建置」二部分講授，相關重

點整理如下： 

一、 檔案入庫保管 

(一) 作業範疇 

         

  《圖片取自本活動檔管局「檔案入庫保管與設施建置」講義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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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前置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三) 整卷上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整卷─ 

 紙質檔案 

1. 除塵、皺褶、理平。 

2. 去除加附金屬物及無關附著物。 

3. 專業人員修復破損。 

4. 字跡模糊補註。 

5. 左右底三面整齊；裁切、摺疊或襯貼，使檔案大小 

    一致。 

 電子媒體(如：光碟) 

1. 檢視外觀、內容、原媒體標示。 

2. 必要清潔由中心部位以放射狀向外拂拭。 

3. 媒體表面宜使用專用書寫筆或標籤，避免使用鉛筆、 

   原子筆直接書寫或黏貼其他標籤。 

 入卷─ 

 入卷注意事項 

1. 檔案適當位置標示相關資訊(如：檔案、案名)。 

2. 不同媒體類型，依不同保存環境管理，應分置。 

•詳細點收辦畢歸檔
案件

•避免張冠李戴、數
量不符

檔案點收

•預防檔案風險源

•檢視蟲菌、採取必
要措施

檔案檢疫
•依媒體類型分別整
訂、管理

•選擇適當容具

•辦理複製及修復

檔案整理

入卷 置入容具

排序、
裝訂

標示

清潔

除塵

必要

修護
去除不
當附著
物

適用

容具

整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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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紙質類檔案裝訂注意 

1. 永久檔應裝訂，定期檔得活頁保存。 

2. 附件與原件併同裝訂為原則；若媒體不同則應分離， 

   並皆註明位置及相關資訊。 

3. 裝訂材質應不損及檔案(如：未染色之棉線、紙/塑膠 

   釘)。 

4. 避免妨害閱讀(如：掉/倒頁、壓字)；字跡易糊、感 

   熱紙者，複印並與原件併裝訂。 

5. 應加裝封面、底，選用無酸且較厚之材質。 

6. 「照片」採裝訂方式者，須裱貼於中性紙、四角固 

   定。 

7. 封面或卷脊標示案名、檔號、保存年限等資訊。 

 注意事項 

1. 同案應置同一容具；案件過多，則分置數容具。 

2. 同一容具只得存放「同分類號」檔案；案件過少，可 

   存放不同案名之檔案，惟不宜多，以色紙或卡紙區 

   隔，並應分案製作目次表。 

 容具選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上架─ 

 區位規劃 

1. 依不同媒體，應分別存放。 

2. 機密檔案 v.s一般檔案，應分別存放。 

3. 永久及定期保存檔案，分置或同處存放皆可。 

4. 應預留檔案成長空間，以便彈性調整。 

 

 

無酸紙質檔案卷盒、

化性穩定之材質容具

堅韌且保固良好之材

質即可

永
久
檔 

定
期
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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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架 

1. 按檔案順序：小者在左，大者在右，由左至右，由上 

   至下直立排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《圖片加工自本活動檔管局「檔案入庫保管與設施建置」講義》 

2. 檔案櫃、架適當位置，應設置簡明標示。 

(四) 檔案清查. 

      清查係檔管人員依檔案目錄，就保管檔案逐案或逐件核 

  對掌握檔案保存狀況，即時檢討處置、辦理銷毀及移轉等清 

  理作業。 

 

 

 

 

清查準備：計畫

實地清查：要項

清查統計：報告

空
間
預
留 

原則(紙質類)：溫溼

度控制，具防火、

防蝕、耐震等措施 

 

電子媒體類：  

應置金屬檔案

箱、架或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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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查準備(清查計畫→可包含在檔管年度/中程計畫內） 

 時程規劃 

1. 每年至少一次 

2. 分階段原則(如：計畫性分年規劃) 

 考量因素 

1. 檔案數量 

2. 存放處所 

3. 執行人力 

 計畫內容 

1. 清查範圍及作業時程 

2. 所需人力、經費 

3. 預計目標與成效 

 清查要項 

 檔案實體位置及順序(架上/借調/修護/遺失) 

 檔案保存狀況 

 卷內案件、案件檔號及順序，與清單是否相符 

 是否屆保存或移轉年限 

 是否需進行複製化作業 

【補】非紙質檔案清查： 

      1. 確認檔案數量、版本及清查歷程紀錄 

      2. 抽樣讀取，檢視檔案保存狀況 

      3. 抽驗電子簽章、簽體及雜湊值等驗證資訊 

 清查統計 

  清查完成後，應做統計及報告，陳權責長官。「清查報告

書」應含以下事項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清查

報告

時間

範圍

數量

清查

狀況

結果

檢討

處置

建議

依處置建議，編列相關

作業資源、執行時程，

追蹤控管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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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庫房安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六） 災損及應變（各類檔案搶救作業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庫房設施建置─ 

(一)  庫房構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. 禁易燃、爆物、生物、食

物、雜物 

B. 未經許可不得拍照、攝影、

攜出檔案 

C. 例行檢查、定期保養 

A. 專人管理 

B. 單一出入口門禁 

人員管制

檔案管制庫房維護

緊急應變

A. 訂定庫房緊急應變計畫：  

通則性(含預防、因應、善

後)，定期檢視、實地演練，

相關記錄陳權責長官 

A. 調閱以調案單為據，逐件點交 

B. 提供複製品原則 

自然風乾：吸

水→乾燥→防

霉 (勿曬太陽)

紙質類水損

照片避免觸碰

表面，浸泡使

分開

攝影類

浸泡、蒸餾水

沖洗，由圓心

向外輕拭乾

電子媒體類

門窗及

分間牆

蟲鼠害

天花板/

地板(含

載重)

空調及

照明

門禁/

監視系統

通訊/

消防系統

不斷電

系統

庫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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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詳細解說 

 門窗及分間牆─ 

具 1小時以上防「火」時效(60A)；牆面宜乳膠漆。 

 防蟲鼠害─ 

縫隙、孔洞應填補。 

 天花板/地板(含載重)─ 

1. 不宜設置天花板、上方應避免管線通過。 

2. 地板應高於同樓層逾 2cm，或有適當防止溢水流入設

施(如門檻)，並應符合樓地板載重規定。 

 空調及照明─ 

1. 空調含溫溼度及空氣清淨，依據不同檔案媒體類  

   型，應符各該溫溼度標準。 

2. 庫房應減少外窗之設置，避免陽光照入，影響溫度 

   、照度及紫外線強度。開窗者，應緊密並加裝防焰 

   窗簾。 

3. 照度應兼顧人員作業視覺需求及檔案可容忍規範 

   →低紫外線、80-240勒克斯照度、較清晰之白色光 

   。(若照度太高→可減少光源量，無須汰換燈具) 

 門禁/監視系統─ 

應採單一出入口，門禁設備建議採刷卡或密碼鎖、結合

保全系統；出入口、走道相關空間，則宜裝設監視錄影

設備。 

 通訊/消防系統─ 

1. 基於安全考量、公務及緊急使用設置通訊設備。 

2. 消防系統應求基本，再逐步完善： 

 (1) 基本：火警探測、警報、手持滅火器等必要者。 

 (2) 完備：基本+自動滅火設備、火災偵煙探測警報。 

3. 檔案多為紙張，屬 A類火災；滅火設備宜選用如：  

   氣體式及細水霧自動滅火設備及相關配套；如使用 

   氣體式，不得使用僅針對 B類火災之二氧化碳。 

 不斷電系統─ 

供庫房安全設備正常維運之緊急備援電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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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檔案架設置原則 

 檔案架區分「固定」或「密集」式，應配合樓地板載重

設置之。 

 採鋼板烤漆，相關構件不宜採用木製品(蟲蛀且吸溼)。 

 具載重及耐震力(防震連桿、防傾倒卡榫)。 

 與壁面保持 8cm以上距，架頂設蓋板，避免受潮及落塵

侵害。 

 檔案架、櫃之擱板應光滑，避免磨損檔案。 

 側板之適當位置，應設簡明標示牌。 

參、 實地參訪(本署參考改進或應注意事項) 

一、 入庫保管方面 

(一)  蘆洲區公所檔案庫房內部拍攝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壓克力隔版區分

檔卷年度 

按保存年限區分

卷脊顏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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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 紙質類檔案外觀檢視注意 

 去除無關附著、金屬物(如：訂書針、標籤紙、膠帶等)，使

檔案盡量趨於自然，以利保存；特別永久檔案應嚴格執行。 

→附件「標註」，可書寫於文本之上。 

→「膠帶」因膠體易滲透至紙張纖維，且其脆化將導致嚴重

檔案紙張脆裂，故應避免之，尤其保存年限較長之檔案。 

→除訂者，可先以「燕尾夾」整理後，以棉繩裝訂。 

→盡量減少「訂書針」之使用！非必要，同份文件，請勿一

再使用訂書針。 

→使用「便條小黃貼」，為免因歷時脫膠掉落，致檔案不完

整，歸檔時請以另張 A4公文紙襯貼之，附後併歸。 

 檔案應整理成一致大小 

檔案應左、右、底三邊切齊，過寬過大得裁切、摺疊；過小

得以公文紙襯貼，併原件歸檔。 

標示機密  

檔案櫃 

檔案過少時，暫以分類

號分置於文件櫃中 

電子媒體 

防潮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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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 電子媒體類檔案外觀檢視注意 

 媒體表面避免使用鉛筆及原子筆直接書寫 

禁止以會傷害媒體之方式書寫，並盡量不於媒體上黏貼非必

要標籤。 

(四)  裝訂注意 

 永久檔案：必須除釘！加裝較厚之封面、底，標示案名、檔

號及保存年限等資訊，並以白棉繩裝訂。 

 附件與原件併存原則：若二者媒體型式不同，請分別存置，

以符合各自適當之保存環境，並於本文及附件皆予標註。 

 字跡易擴易模糊、感熱紙者：請予複印，與原件併裝訂。 

(五)  上架注意 

 不同分類號分置原則 

同一容具，僅存放同分類號檔案。案件過少，可存放不同

「案」，或採用較窄之容具，或暫以燕尾夾及厚紙襯區隔，於

封面標示案名等資訊，先予排架後採購適當容具。 

 紙質類檔案容具卷脊標示 

容具背脊應標明檔號、案名、保存年限、機關全銜；封面則

無硬性規定。 

【註】本署容具並未標示全銜，擬增購透明貼紙補標示。 

 機密檔案目錄造冊 

機密檔案應設目錄清冊，便於查找、管理。 

 檔案櫃架簡明標示 

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《圖片擷取自本活動檔管局「檔案入庫保管與設施建置」講義》 

可增加架內擱板標示，

標註每一層之檔案起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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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設施建置方面 

(一)  本署目前可計畫改善項目 

 牆面補乳膠漆：本署庫房牆面多處剝落，應改善避免粉塵損

及檔巻。 

 木製檔案架汰換：檔案架相關構件不宜採木製品，以免蟲

蛀、吸溼；本署檔案架層板皆為木製，若經費得支應，可計

劃汰換之。 

(二)  本署庫房圖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牆壁油漆剝蝕 

，粉塵散落 

木製書櫃，易   

受潮、生蟲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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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應用服務方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蘆洲區公所檔案、相關知識

及機關歷史沿革展示牆 

上圖按順序為：蘆洲區公所「檔案應用查詢區」、入口處「檔案應

用文宣」、「蘆洲神將文化祭宣導品」、「檔案應用專區」(閱覽處) 

2 

1 

2 

3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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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結語 

  機關檔管同仁調動頻繁，檔管業務更是整個龐雜系統，自檔案法施

行以來，相關規範及新制度、作為不斷推出，即便檔管能手也必須時刻

更新業務知識，更遑論職僅不到 3年資歷。經得知臺高檢每年皆會辦理

檔案管理標竿學習活動，邀集所屬共同增進檔案知識、提升庫房管理效

能；考量本署位處離島，僅職 1人，不便辦理每年度檔管之標竿學習，

便洽臺高檢李股長詢問得否同行參加，經臺高檢友善協助，有幸參與，

收穫頗豐。 

  本次活動分兩部分，上午由檔管局楊專門委員擔任講師，講授「檔

案入庫保管」及「庫房設施建置」；下午則至金檔獲獎機關─新北市蘆洲

區公所參訪，由該所專門人員簡述參獎歷程，並實地導覽庫房及檔案應

用服務相關設置(如：應用服務處、機關與地區簡史、宣導品陳列、相關

宣導及展示牆等)，實為詳盡。 

  臺高檢舉辦之檔案管理觀摩活動，除有專業講師及實地參訪之安

排，更重要的是得以透過此次機會認識其他檢察體系之檔管同仁與前

輩，許多業務上的困境皆可相互交流、尋求解法，實為感謝臺高檢處處

用心，更是策畫周詳，甚至為每位參訓人員製作證書。職透過此活動，

向講師請教，實地觀摩獲獎機關檔案管理之作法，思考本署得參用之方

式，以便向機關同仁宣導，期以改進本署庫房保管及檔案管理之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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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高檢檔案室宣導 108.10.22 

一、 紙質類歸檔應注意 

(一) 去除無關附著、金屬物 

如：訂書針、標籤紙、膠帶等，使檔案盡量趨於自然，以利保存；特別

永久檔案應嚴格執行。 

→附件「標註」，可書寫於文本之上。 

→「膠帶」因膠體易滲透至紙張纖維，且其脆化將導致嚴重檔案紙張脆

裂，故應避免之，尤其保存年限較長之檔案。 

→除訂者，可先以「燕尾夾」整理後，以棉繩裝訂。 

→盡量減少「訂書針」之使用！非必要，同份文件，請勿一再使用訂書

針。 

→使用「便條小黃貼」，為免因歷時脫膠掉落，致檔案不完整，歸檔時

盡量以另張 A4公文紙襯貼之，附後併歸。 

(二) 檔案應整理成一致大小 

檔案應左、右、底三邊切齊，過寬過大得裁切、摺疊；過小得以公文紙

襯貼，併原件歸檔。 

二、 永久檔案裝訂應注意 

(一)  永久檔案 

必須除釘！加裝較厚之封面、底，標示案名、檔號及保存年限等資訊，

並以白棉繩裝訂。 

(二)  附件與原件併存原則 

若二者媒體型式不同，請分別存置，以符合各自適當之保存環境，並於

本文及附件標註如案由、附件名稱/件數、文(案)號等相關訊息。 

(三)  字跡易擴易模糊、感熱紙者 

請予複印，與原件併裝訂。 

三、 電子媒體類歸檔應注意 

        媒體表面避免使用鉛筆及原子筆直接書寫 

禁止以會傷害媒體之方式書寫，並盡量不於媒體上黏貼非必要標籤。 


